吉首大学本科生出国留学材料用印办理流程

一、必备携带证件 

1. 本人身份证、学生证/毕业证原件

2. 全套待盖章材料（中文原件+对应英文翻译件，内容一字不差）

3. 委托代办额外准备：手写授权委托书、代办人身份证原件+复印件

二、分材料办理流程、地点、用印要求

（一）中英文成绩单（在校生/往届生通用）

在校生
1.从可信电子平台下载打印带公章的成绩单
2.翻译公司翻译英文版并加盖公章
3.学籍办事大厅领取复核函前往外事办复核翻译件

4.学籍办事大厅加盖翻译件公章
往届毕业生

1.前往学校档案馆调取原版成绩单并打印

2.翻译件同步走上述流程

（二）在读证明（中英文）【仅在校生】

1.从可信电子平台下载打印带公章在读证明
2.翻译公司翻译英文版并加盖公章

3.学籍办事大厅领取复核函前往外事办复核翻译件

4.学籍办事大厅加盖翻译件公章

（三）毕业证明、学位证明（中英文）【仅毕业生】

1.准备毕业证、学位证原件+复印件+对应翻译件（需加盖翻译公司公章）

2.前往砂子坳校区创业园122综合科加盖公章

3.学籍办事大厅领取复核函前往外事办复核翻译件

4.学籍办事大厅加盖翻译件公章

（四）均分成绩证明、平均学分绩点证明 

1. 吉首大学教务处官网-下载专区-学籍管理科，下载相关证明模板并据实填写
2.前往砂子坳校区创业园123学籍办事大厅复核并加盖公章
4.翻译公司翻译英文版并加盖公章

5.学籍办事大厅领取复核函前往外事办复核翻译件

6.学籍办事大厅加盖翻译件公章

四、注意事项

1. 翻译要求

中英文内容必须完全一致，不得擅自增减、修改信息；部分境外院校要求翻译件附加翻译人签字+翻译机构公章，提前确认目标院校要求。
2. 时间提醒

工作日办理，寒暑假、周末窗口不受理。

3. 材料要求

只受理原件/官方打印件，私自修改、涂改的材料一律不予盖章。

4.其他

（1）如需加盖信封用印，请自行准备信封，将材料当场密封后，加盖学籍管理专用章。

（2）张家界校区学生材料申请，请前往张家界校区教学科研与学生事务中心办理相关事项。
五、办理地点与联系方式
各学院教务办：本学院办公楼（可向教务老师咨询）

教务处：砂子坳校区创业园  0743-8564016
    张家界校区教学科研与学生事务中心：第一行政办公楼110室  0744-8253955
学校档案馆：第六教学楼9楼 0743-8234889
外事办：黄永玉博物馆办公室 0743-8564700
